12/23初稿
[bookmark: _GoBack]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三十三次會議紀錄
1、 時間：112年6月20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2、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3、 主席：陳院長建仁         　　　紀錄：法務部林威廷
4、 出列席人員：
委員：
鄭副召集人文燦、羅委員秉成、吳容輝次長（代）、田中光次長（代）、黃佑民次長（代）、莊委員翠雲、潘委員文忠、蔡委員清祥兼執行長、王委員美花、薛委員瑞元、許委員銘春、管委員碧玲、龔委員明鑫、陳委員信旗、楊委員士隆、王委員勝盟、周委員愫嫻、黃委員久美、郭委員鐘隆、張委員淑慧
列席機關代表：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行政院林發言人子倫、主計總處朱澤民主計長、法務部黃謀信常務次長、法務部檢察司郭永發司長、法務部保護司林嚞慧代理司長、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法務部調查局王俊力局長、法務部矯正署楊芳彥副署長、內政部警政署黃明昭署長、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李西河局長、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周廣齊指揮官、經濟部工業局楊志清副局長、財政部關務署彭英偉署長、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黃蘭琇副司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葉信村組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鍾錦季副署長、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鄭淑心副司長、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蘇昭如司長、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黃瑞雯科長、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陳昭帆科長、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吳秀梅署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謝燕儒局長、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周美伍署長、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李奇處長、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譚宗保處長、新聞傳播處邱兆平處長
伍、專案表揚：
緝毒有功人員（受獎人9位）
陸、院長致詞：
略
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第三十二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
捌、議題報告及討論：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指示事項第二案，有關毒品防制宣導應與時俱進一案，請法務部等相關部會持續評估宣導成效，並配合反毒政策滾動檢討宣導內容與方式，提高民眾識毒知能及反毒意識。
（三）指示事項第三案，請各反毒主管機關就「阻斷毒品源頭」及「降低用毒兒少」兩項反毒成效指標，確實拿出有效辦法一案，請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就涉毒兒少輔導、安置及家長親職教育，持續加強與內政部、教育部及勞動部合作，共同完備施用毒品兒少個案貫穿式保護機制。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提：當前毒品情勢分析與緝毒策略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臺高檢署統合六大緝毒系統強力查緝毒品，111年查獲毒品數量明顯增加，毒品初犯人口比例逐年下降，施用PMMA及MMA致死人數目前是「零」人，緝毒成果豐碩，充分展現政府打擊毒品犯罪之決心及態度，對於相關機關的努力與付出，值得肯定。
（三）從臺高檢署簡報說明，大麻、新興毒品氾濫，毒梟利用先驅原料製造毒品，幫派利用毒品壯大聲勢，以上問題都是緝毒上面臨之重大挑戰，請臺高檢署及各緝毒系統持續加強查緝，從源頭防堵毒品流入市面，遏止大麻及新興毒品擴散，共同維護國人健康及社會治安。
（四）此外，由臺高檢署統籌指揮檢、警、調、憲兵、海巡及關務等六大緝毒系統「安居緝毒專案」展現了具體成效，請臺高檢署持續推動「安居緝毒專案」。另臺高檢署簡報提及「加強國際合作，防堵走私破口」，這是一個未來要強化之緝毒重點方向，透過國際緝毒合作，我們可以將毒品「緝毒於境外」；防堵走私破口，強化邊境物流管理，我們可以將毒品「攔截於關口」，不讓毒品流入於國境之內。請臺高檢署持續統合六大緝毒系統，深化這兩層反毒工作。

三、衛福部提：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推動現況與展望
決定：
（一）目前多數國人普遍厭惡藥癮者，藥癮者甚至遭受家人排斥，導致其復歸社會之困難度增加，因此衛福部藉由推動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進而不再施用毒品，此項任務實屬艱鉅，卻深具意義。
（二）依衛福部簡報所述111年各矯正機關出監所涉及毒品罪之人數為21,846人，然簡報第9頁支持服務關懷訪視（家庭次）為2,766次，僅約15%有訪視。這些離開監所之吸毒者是否有盤查追蹤回歸社區或家庭有正常生活之人數，又或有多少人聯繫不到，甚至成為販毒者？另曾有民間團體成員反應，能提供協助之對象有限，簡報中雖提及民間團體能量有限，與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等網絡合作再加強等情，然簡報並無具體策進計畫。另法務部亦有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毒品更生人社會復歸多元支持計畫」，協助毒品更生人家庭修復功能、家庭團體輔導、家庭心理諮商治療、家庭支持、親職教育、家庭關係聯結與促進、家庭成員保護服務與轉介，是以，衛福部與法務部相關方案與計畫間之關係為何？均需透過相關數據盤點，對照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三）有關衛福部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之辦理情形、照顧人數、所服務之家庭特徵、服務照顧及受照顧後之成果及評估等概況，以及與法務部更生保護等相關計畫間之分工、運作流程（含涵蓋人數、初犯、再犯情形等）與相關數據間之盤整，請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俾檢視此服務之成效與需改進處。

四、法務部提：新興濫用物質、毒品先驅原料管制策進作為
（一）准予備查。
（二）鑒於毒品製造途徑五花八門，且部分化學原料恐淪為製毒先驅原料，請法務部參酌外國作法，成立專責小組或邀集化學、藥物等領域專業人士，協助政府超前分析進行成癮化學物質之監控，及早發現可供製毒原料之來源，同時亦關注各國管制相關新興化學物質之趨勢，請法務部研議並完善政府毒品防制之監控機制後提本會報報告。
捌、臨時動議：
◎楊委員士隆：本（112）年聯合國國際反毒報告，強調要減少出獄者（吸毒者）標籤烙印，減少歧視，且加強預防措施，此為當前國際毒品防制政策之潮流。關於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中有關社會接納部分，建議可以透過youtube或利用手機進行反毒宣傳。
◎黃委員久美：目前電子菸之產品年輕學子能夠接觸到，國外研究電子菸可以成為吸食大麻之載體，建議政府需有新作為，避免電子菸成為毒品防制破口。
◎張委員淑慧：
一、合成大麻煙彈認知模糊，很多中輟生打工方式在賣煙彈（罐）。另聯合國近幾年提出「青年倡議」，用青年族群之語言來讓青年人知道大麻之危害性，建議教育部或法務部可予參考及推展。
[bookmark: _Hlk138409657]二、關於青少年施用第三、四級毒品，本年7月1日後將由各地方少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少輔會）輔導，但目前各地方少輔會資訊系統不足，輔導及服務經費不足。建議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毒品防制基金布建資源，讓各地方少輔會更為精進第三、四級毒品青少年服務之預防及輔導。
三、近來發現有一些不法分子開始利用12歲以下兒童擔任小蜜蜂運送毒品，建議教育部責成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對於國小學生擔任運毒小蜜蜂問題為積極預防之作為，並加強家長宣導，以及啟動三級輔導系統對國小學生運毒行為應有精進輔導作為。
決定：
以上各位委員所提出之建議及問題，列入國家發展委員會管考，並請相關部會提出相關因應對策或辦理情形。
玖、散會。（下午3時10分）























與會人員發言紀錄摘要：
報告案三、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提：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推動現況與展望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以下簡稱社救司）蘇司長昭如
所有要從監所離開個案名單都會送到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毒防中心個管員會逐一聯繫，包含施用毒品者之施用情況及適應情形，個管員會評估個案及其家庭狀況。2萬多人離開監所後，可能有一些人會失聯或其家人還在聯繫出監者等狀況，確實有個案是無法進入家庭支持服務系統。
◎張委員淑慧：
針對出監藥癮者轉銜，法務部有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毒品更生人社會復歸多元支持計畫」，協助毒品更生人家庭修復功能、家庭團體輔導、家庭心理諮商治療、家庭支持、親職教育、家庭關係聯結與促進、家庭成員保護服務與轉介。法務部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屬於出監轉銜保護端部分，個案來自出監者。衛福部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屬於社區部分，個案來自毒防中心及社區等七大類個案，兩者個案來源不同，但也引發疑問，請問兩類家庭支持方案之差異為何？法務部上開方案及計畫之成效為何？另法務部及衛福部2個方案間如何相互整合及協力？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
院長垂詢出監人數跟參與衛福部計畫人數有差距，本部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及其所屬有更生保護會及各地分會之志工及觀護人都會參與。出監之吸毒者如何照顧，包括醫療、就業、就學、就醫等都會有一套制度，但人數並未能全部掌控，確實是盲點。因為，個案出監者為自由之身，無法完全取得聯繫，更無強制性，此部分法務部再想辦法克服。
◎衛福部社救司蘇司長昭如
一、有關張淑慧委員提問有關衛福部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與更生保護會更生計畫間關係，法務部更生保護會之計畫是以毒品更生人出監後之追蹤與輔導，衛福部計畫傾向藥癮者個人之需要，所以，在未來方向會強調對藥癮者家庭需求之關照及服務。
二、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以下簡稱個管師）與藥癮者聯繫情況，多數藥癮者無意願接受服務，因此之前毒防中心轉介家庭支持服務計畫之個案偏少，此為策進作為所提到需努力之處，本（112）年開始即協調請毒防中心，如有符合指標個案，即轉給毒防家庭支持服務之社工，讓離開監所藥癮者能夠更多與專業服務人員接觸。
三、在民間服務量能及開發部分存有難度，藉由去年本部召開之共識會議，協助各縣市加強與民間團體進行合作。另部分縣市是以社工來做服務。民間團體服務相對公部門，對個案而言，具較高可近性，未來將跟目前還沒有民間團體合作之縣市，建議開發轄區合作之民間團體。
四、關於個案追蹤部分，因目前服務系統尚在建置當中，希望未來系統建置更完整之後，持續瞭解個案狀況，提升服務量能。
◎鄭副院長文燦
一、毒品戒治之目標是減少家庭負擔，減少再犯率，也要防止毒癮者因為經濟條件不好變成販毒者。院長看到21,846人出監所後銜接照顧之問題，除更生保護會照顧一部分人外，社工之照顧有沒有可能再擴大一點，讓再犯率降低，尤其再犯率是一個最大挑戰。
二、另監獄裡面因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入獄之占比相當高，也是監獄行政相當大之負擔，應予留意。
◎周委員愫嫻
一、衛福部之案源與更生保護會之案源兩者不一，衛福部之案源來自地方毒防中心，更生保護會來源是從監所，而更生保護會之服務對象需基於自願性接受服務，所以兩者不能放在一起討論。衛福部家庭支持服務之目標並非清楚，如簡報第7頁所提之目標無法對應到後面所提出之改善措施。建議衛福部發展另一個對照組，即沒有接受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而進入監所之對照組，並觀察其後之再犯率等相關成效。
二、施用毒品人數趨勢從107年到去（111）年是持續下降之趨勢，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一期是從106年至109年，第二期為去年至明（113）年，此下降趨勢是因為第一期之成效或是時間序列下自然之下降，若未來要執行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三期時，建議應瞭解此下降趨勢是因為反毒政策所導致，還是自然下降之趨勢，故建議將100年到105年數據同時列出，對照觀察比較。
◎法務部林參事嚞慧
有關毒品再犯問題保護司說明如下：
一、從106年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最終目是要降低毒品新增率，106年毒品新增人口是12,016人，至109年毒品新增人口降至9,317人，下降33%，故第一期「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成效顯著。第二期計畫除延續降低毒品新增人口外，又增加抑制毒品再犯，去年行政院核定「施用毒品再犯推進計畫」，目標是要從源頭抑制毒品再犯，當時有進行研究，106年到108年出監毒品施用者，包括受刑人、觀察勒戒及毒品戒治人，經過兩年追蹤，再犯比例是44.3%，另警察機關查獲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施用者，經過兩年追蹤，再犯比例是37.91%，其中兒少部分經過被查獲通報到當地縣市政府，兩年內再被通報查獲部分是28%，所以當時訂定「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目標為至明年底有效下降施用毒品再犯，此計畫有五個架構：1、貫穿式保護，2、收容人處遇與轉銜，3、復歸社會整合服務，4、建立友善接納環境，5、兒少防護網絡。
二、院長關心去年離開監所21,846人之輔導情況，目前做法是根據「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矯正機關對於每一個毒品施用者入監後都必須訂定個別化處遇計畫，針對每一個吸毒者問題規劃假釋計畫，出監前辦理轉銜會議，轉銜到教育、勞政、社政、警政、衛政、更保等，那其中這些人出來分成兩道程序：
（一）出監者可能是假釋附保護管束，由觀護人進行監控，如再犯可能會撤銷保護管束。但如是期滿出監或是觀察勒戒期滿者已無司法拘束力，所以只能由更生保護會協助，但更生保護會是被動，需更生人自願參加，就在這個系統之下，轉銜出來後毒品使用者應該要轉銜到地方毒防中心負責追蹤。
（二）關於院長所關心民間團體和委員提到法務部更生保護會之家庭支持方案跟衛福部之家庭支持服務間有無衝突一節，因為這裡面除了更生保護會有自有之經費及法務部協助外，法務部每年跟毒品防制基金申請計畫，即鼓勵民間團體參與毒品更生人復歸社會之服務，每年約在3千萬元到3千5百萬元之經費，去年總共補助28家民間團體協助政府處理這些比較困難之毒品更生人，共服務1,262人次。衛福部針對藥癮者社區復建服務模式跟品質提升之計畫，亦向毒品防制基金申請，兩者之間並沒有重疊，也都是這些民間團體在執行，剛剛院長所關心之單獨毒品施用者，一方面是當成病患，二方面是犯罪者，希望透過治療、預防方式，逐漸降低高復發及戒斷困難。

報告案四、法務部提：新興濫用物質、毒品先驅原料管制策進作為
◎王委員勝盟
本年5月2日行政院專案會議核定之流程及作法是綜整目前發現有列管必要之製毒原料之列管流程及作法。以K他命為例，為何K他命從90年一直被濫用到現在，而且濫用之趨勢一直列在前三名，查獲量也高居不下，主要之原因則是製造K他命之原料太多元，列管K他命之先驅原料後，此先驅原料之原料又冒出來製造K他命。建議若從製造毒品之可能性（幾個化學反應步驟）及經濟效益上（獲利高於成本）之考量，若該原料（化學品）可能被用來製造毒品，是否可以超前部署之概念，仿造先前一次性列管新興毒品之作法，將這些可能之製毒原料(化學品)列管為毒品先驅原料或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或是列入關注化學物質。
◎法務部檢察司郭司長永發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於簡報第6頁「可供製毒化學原料提報列管流程」中會納入，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對國家產業有所影響，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毒審會）評估是否列入毒品前，有三道程序，第一，函詢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或本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下簡稱化學局）蒐集關於國內產業使用這個化學主要情況，蒐集完資料就送毒審會審議，審議時會請化學局或工業局表示意見，如認為需列為毒品，再辦理預告程序，國內產業界如發現該物質預告將列為毒品時，亦可提出意見，後續再由毒審會審議程序處理。
◎郭委員鐘隆
日本有「指定藥物」，且設有「國立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之專責單位做出相關建議，且迅速將列為「指定藥物」，先行管制1年，觀察後再決定是否列為毒品。另韓國及新加坡也類似此模式機制。
◎法務部黃常務次長謀信
有關院長垂詢擴大預先列管部分，法制面沒有問題，就毒品之列管機制，列管之毒品非是需在國內被查獲。簡報第6頁標題是「發現」先驅原料就可以進行相關之列管程序，非在臺灣被查獲，即使臺灣沒有被查獲，亦可經由毒審會審議納管，例如在美國濫用嚴重而在臺灣還沒有濫用之吩坦尼，我國亦列為毒品。

臨時動議
◎楊委員士隆
一、同意院長表示毒品列管要超前部署，且多與學界合作之裁示。然僅有列管仍有不足，因列管後該物質可能就會進入黑市，所以查緝最為重要，我國相關執法機關緝毒成效是值得讚許。
二、羅政務委員秉成積極推動「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誠如院長所表示吸毒者復歸社區是需要很多人協助，本年聯合國國際反毒日報告，特別強調要減少出獄者(吸毒者)之標籤烙印，減少歧視，而且要加強預防措施，此乃國際潮流趨勢，又「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中一個重點為「社會接納」，建議可以透過youtube或相關單位(例如：NCC)進行反毒宣傳，促進社會接納吸毒者。
◎黃委員久美
當前施用毒品者數據呈現下降趨勢，值得予以肯定，但103年至104年間電子菸已發展具產業特性，且年輕學子容易接觸到電子菸產品，國外研究電子菸可以成為吸食大麻之載體，建議政府須有新作為，避免電子菸成為毒品防制破口。
◎張委員淑慧
一、本年聯合國反毒報告書提到，青少年對大麻危害性認知大幅下降，認為大麻是天然無害，第二是流行性影響，第三是合成大麻煙彈認知模糊，現在在網路上賣家稱合成大麻煙彈為合法商品。很多中輟生打工方式是在賣煙彈（罐），兒少錯誤認知不可不防。聯合國反毒策略近幾年提出「青年倡議」，即由青年規劃如何宣導反毒，用青年人之語言方式讓青年人知道大麻之危害，建議教育部或法務部參考聯合國反毒策略，推展青年倡議之反毒模式。
二、施用第三、四級毒品本年7月1日起將會回到各縣市少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少輔會）進行輔導，但目前少輔會之業務資訊系統不足，輔導及服務費用也不足。建議內政部警政署申請毒品防制基金，完整建構實用性、周全性及前瞻性之業務資訊系統，布建各縣市曝險少年輔導服務及資源方案，讓明年各縣市少年輔導委員會針對施用第三、四級毒品青少年輔導服務之業務資訊系統、個案輔導服務等方面或在地性預防宣導能有精進作為。
三、近日發現因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12歲以下兒童擔任小蜜蜂運送毒品，建議教育部要求國民小學之教職人員對於小蜜蜂問題作積極預防作為，並加強家長宣導，也請三級輔導系統對國小學生運毒行為應有精進輔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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